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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查询部门
（一）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镇居民）类查询部门：清远市公安局清新分局（车管所）、清远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区民政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社保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信息中心）。
（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类查询部门：清远市公安局清新分局（车管所）、清远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区社保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信息中心）、。
（三）新就业无房职工类查询部门：清远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区社保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信息中心）。
二、查询（核查）内容
清远市公安局清新分局（车管所）查询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车辆情况（残疾人专用车和摩托车除外）；
清远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自有产权房情况（包括商铺、建设用地等）；
区民政部门查询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家庭属性:是否低保边沿家庭、低保家庭、特困供养家庭；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查询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家庭属性:是否定期享受抚恤和生活补助的优抚对象家庭；
区社保部门:1.城镇居民类查询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上年度至今的有无养老保障待遇、每月领取金额；2.外来务工类查询申请人申请人上年度至今的社保缴费情况；3.新就业无房职工类查询有无缴纳社保以及缴费时间。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信息中心）查询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预售房登记情况。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申请住房保障人员（附件4）城镇居民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企业、个体登记情况；
各镇核查正享受住房租赁补贴人员（附件3）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生存状态，其中城镇居民由户籍所属社区核查，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由工作地所属社区核查。
如有上述登记（核查）情况，请打印登记资料并加盖公章。

